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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河南南阳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国家粮食安全核心主产区，有耕地面积 1503 万亩，素有“中州粮仓”的美誉。2022 年以来，南阳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期间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农用土壤污染、破坏“三夏”备耕设施、生产销售伪劣农产品等关键问题，创新“刑事检察+公益诉讼+行政执法”协同作战等机制，先

后办理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 65起，生产销售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及过期农资类案件 19起，河渠、管道污染案件 22起，推动恢复耕地 2000 余亩，以法治力量守护“中州粮仓”根基。

河南南阳：精准监督守护“中州粮仓”根基

6 月，又到了中原大地抢收抢种
时节。河南省唐河县七里街道下辖农
田里，播种机隆隆作响。谁也不会想
到，仅仅 7 个月前，这片地还种着景观
树、中草药，“非粮化”现象触目惊心。

2024 年 11 月，唐河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在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
力治理非法占用农用地问题专项行动
中发现，七里街道连片麦田间，成排挺
立着一人高的景观树苗；另有几个乡
镇的麦田间套种了不少中草药金银
花。“树木根系会破坏农田耕作层，金
银花的强大根系和快速生长会和小麦
形成竞争，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永久

基本农田‘非粮化’红线不容跨越。”根
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唐河县检察院决
定立案调查。

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走访，办案
组查明，2023 年 3 月，七里街道某村将
51 亩土地用于栽种枫树、桂花、罗汉
松等景观树，这其中有 40 亩土地为基
本农田，且未办理相关许可手续；上岗
乡村民在农用耕地内套种 64 亩金银
花田。2025 年 3 月 20 日，唐河县检察
院分别向该县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乡
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监督
下，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乡政府联合
成立整改专班，督促涉案各村将景观

树苗移栽至宜林荒地，将金银花田深
翻“去根”后补施有机肥。

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唐河县检察
院依托其自主研发的涉农用地保护类
案监督模型，通过多项数据比对发现
县域还有部分乡镇存在基本农田撂
荒、苗木种植占用耕地等问题。目前，
检察机关通过依法监督已助力恢复耕
地面积共 200亩。

结合办案，唐河县检察院与该县
自然资源局会签《关于加强检察监督
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保护耕地资源的
意见》，以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确保每
一块高标准农田都不被挪作他用。

齐抓共管促“非粮化”农田复耕

“141 亩被侵占耕地重归国家耕
地绿色版图，入库税款及滞纳金 30.8
万元全部征收到位。通过办理该案，
我们担当了国有财产的司法守护者。”
近日，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检察官丰
力接受采访时，这样总结他刚刚办理
的督促加强耕地占用税监管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

2024 年 7 月，卧龙区检察院在建
用耕地占用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过
程中，向自然资源、税务等部门调取
2022 年以来用地审批、占用耕地以及
税收征收台账等信息，通过数据碰撞
发现非法占用耕地行政处罚数据与税

收入库数据比对项存在异常。后经调
查核实，该院发现辖区存在部分行政
当事人未缴纳耕地占用税的情况。

2024 年 10 月，卧龙区检察院办案
组调查确认，耕地占用税征收需要相关
行政机关提供的占地数据作为依据，而
卧龙区税务部门未有效落实涉税信息
共享机制，导致出现税收监管盲区，耕
地占用税漏征漏缴，损害了国家利益。

今年 3 月，卧龙区检察院组织召
开督促征收耕地占用税行政公益诉讼
磋商会，就加强耕地占用税征缴、强化
部门协调配合等进行深入交流，梳理
监管漏洞，凝聚各方共识。会后，相关

职能部门全面梳理、及时移送非法占
用耕地行政执法案件线索，包括涉税
信息 59 条，涉及耕地面积 141 亩。5
月底，卧龙区检察院通过“回头看”了
解到，相关职能部门已追回税款及滞
纳金 30.8万元。

“仅仅追回税款还不够。实现长
效监管的关键是打破数据壁垒，让应
税信息共享互通。”丰力介绍，该案办
结后，卧龙区检察院与自然资源、税务
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在检察机关推动
下，相关职能部门细化涉税信息移送
内容、规范移送文书，高水平的信息共
享使监管盲区不复存在。

扫清耕地占用税监管盲区

“王集镇危桥修好可以通车了。”5
月 28 日，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常蝉庵
村村干部告诉回访的检察官。

礓石河发源于河南省镇平县，流
经新野县歪子镇、王集镇、上庄乡，最
终与湍河交汇，是新野县内一条主要
的泄洪河道。礓石河歪子镇段堤防上
有一处排水管道，是 2017 年新野县水
利局对礓石河进行改造时安装的，正
常情况下可以满足常蝉庵村等周边 7
个自然村的农田灌溉需求。

2024 年 7 月，南阳市遭遇特大洪
涝灾害。新野县歪子镇常蝉庵村紧邻
礓石河，且地势低洼，内涝严重，周边
160 余亩耕地被洪水无情冲刷，农作

物大量减产甚至绝产，直接经济损失
40 余万元，村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
重威胁。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镇领导
综合考虑后，决定挖开礓石河堤防上
的排水管道以缓解内涝。后因排水过
多，挖开的缺口被冲至 8 米多宽，此后
一直未修复，不仅影响村民出行，也加
剧了周边耕地受损程度。

新野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在履
职中发现这一线索。检察官赶到现
场，查看堤防缺口，询问村民和村干
部，利用无人机对礓石河沿线另外两
个乡镇的堤防情况进行排查，发现河
道多个点位均存在类似安全隐患。如
王集镇附近一座桥被洪水冲成危桥，

其下游 50 米处拦河坝被冲毁，还有一
处河堤松动。一旦洪水再次来临，沿
河村庄及耕地岌岌可危。

2025 年 3 月 17 日，新野县检察院
向该县水利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
依法履行职责，科学预判洪水形势，尽
快修复礓石河两岸的堤防和受损的行
洪设施，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新野县水利局立即组织专家进行
测量设计，向南阳市水利部门争取项
目资金 500余万元，有序推进河堤整治
工作。“目前，王集镇危桥已修缮完毕，
其余修复工程也在紧张推进中。汛期
到 来 前 ，礓 石 河 将 全 面 恢 复 防 洪 能
力。”新野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修桥护堤，汛期来临前完成

“感谢你们的监督，现在养殖场迁
走，湍惠渠的水清了，企业和老百姓的
关系也和谐了。”近日，河南省邓州市
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对一起养殖
污染案件进行回访，案发地村干部告
诉检察官，被污染的土壤和水源均已
恢复。

2024 年 8 月，邓州市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辖
区某镇存在耕地和水源污染问题。当
地村民向前来走访的检察官反映，村
庄西南角长期存在刺鼻臭味，其源头
是附近一家养殖场，该养殖场还将废
水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湍惠渠里。“这条
渠全长 26 公里，灌溉面积有 10 多万
亩。现在不仅水脏了，连带浇灌的地

也被污染，庄稼哪能长好？”
收到该线索，公益诉讼检察官立

即会同检察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
利用无人机航拍取证，走访村委会及
周边群众，到相关部门调阅土地利用
现状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经查，
马某于 2020 年 3 月非法占用某村 7 组
210 平方米基本农田，用于建设养殖
场并饲养了约 40 头牛。该养殖场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随意排放，对
当地水源和土壤造成污染。

确定污染源并固定证据后，邓州
市检察院协调相关部门出具土壤、水
源检测报告，将该案线索及相关证据
移送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4
年 11 月，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

法对马某非法占用农田行为作出行政
处罚，责令马某限期对 210 平方米基
本农田进行治理，恢复原种植条件，并
处罚款。2025 年 2 月，该局向邓州市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强
制执行，执行工作由属地镇政府依法
组织实施。

鉴于属地镇政府未及时采取行
动，邓州市检察院向其制发检察建议，
并于 5 月 13 日依法对其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诉讼期间，属地镇政府积极履
职，将马某养殖场非法建筑全部拆除
到位。法院裁定对该案终结诉讼。在
行政机关指导、检察机关监督下，马某
对被污染水源进行抽取，送至污水处
理站完成净化处理，使湍惠渠复净。

养殖场搬走 湍惠渠复净

6 月 9 日，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协
同多部门对一起非法采矿案生态修复
情况进行“回头看”。无人机航拍显
示，50 多亩受损耕地已基本恢复种植
条件，周边山地绿意盎然，植被修复工
作也初见成效。

2024 年 12 月，内乡县林业局发现
某山区存在非法采矿行为。涉案企业
为采矿需要，占用耕地修路建厂，导致
耕地和植被严重损毁。该案移送内乡
县检察院后，该院刑事检察部门与公
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开展工作：刑事
检察部门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牵头专业机构评估

生态损失，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2025 年 4 月 11 日，法院判令被告
人王某赔偿 15.9 万元用于生态修复，
并限期恢复被毁耕地功能。

在涉案耕地复垦现场，内乡县自然
资源局相关负责人指着梯田式整治地
块介绍说：“我们与检察院联合制定‘一
矿一策’方案，根据土壤破坏程度分类
施策。表层土剥离的进行客土回填，深
层塌陷的引入有机肥改良，并配套修建
灌溉设施。”为确保生态修复资金专款
专用，内乡县设立了生态修复基金专
户，由财政、检察、村民代表三方监管。

针对历史遗留的其他矿山治理难

题，内乡县检察院坚持“刑事打击+民
事赔偿+生态修复”机制，通过联合巡
查、立案监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拆除
违建 20 余处，补植复绿 300余亩，恢复
耕地170余亩。“检察院把案子办到了田
间地头。希望你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
山区耕地保护等领域持续发力，让法治
成果更多惠及‘三农’。”全程参与监督
该案的河南省人大代表王建伟说。

目前，复垦后的土地已由村集体
统一流转，计划发展成高标准小麦种
植示范区。3年来，内乡县检察院通过
一体化机制办理涉农公益诉讼案件 27
件，推动恢复耕地、摞荒地超过 470亩。

“一矿一策”修复受损土地

南 阳 市
宛 城 区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走
访 辖 区 农 药
种子销售点。

▼淅川县检察院检
察官走访该县寺湾镇某
村，查看农用变压器保
养情况。

▶内乡县检察院联
合相关部门对非法采矿
案 生 态 修 复 情 况 进 行

“回头看”。

“我今年打算种 50 亩地玉米。现
在购买农资，一扫农资包装上的二维
码就可以直接查看生产厂家、检测报
告，这和检察院、农业部门严厉打击农
资造假的行动分不开。”6 月 5 日，正在
进行农田管理的南阳市宛城区某村玉
米种植大户朱鹏说。

2024 年 9 月，冬小麦备耕的关键
时期，宛城区检察院积极履行检察监
督职能，联合公安机关和农业农村部
门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该院
从市 12315 指挥中心调取近三年来辖
区内种子、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类
投诉举报台账，在一条条线索中敏锐

捕捉到涉农举报线索背后隐藏的问
题。经过深入分析研判，检察官意识
到仅靠办理个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农资市场乱象，于是决定通过明察暗
访，对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展开全方位
调查。

宛城区检察院涉农资案件办理专
班迅速成立，检察官奔赴 5 个乡镇集
市 10 余家农资商店，化身普通农户，
仔细核查经营者的销售资质、购买台
账记录、商品保质期等关键信息，陆续
发现虚假宣传、农药粮食混存等违规
行为。在行政机关协同配合下，农资
经营者种子销售备案制度履行不完

全、进销台账记录不规范、在售农资产
品超过保质期等问题被一并揪出。

今年 2月，宛城区检察院向相关职
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尽快确立
农资产品“白名单”制度，开通快速检
测绿色通道，加强农资购销、售后监
管。相关职能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召
开专题会议，制定整改方案，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执法人员走访辖区 140 余
家农资经营店，依法查处 6家违规经营
者，督促其他经营者到相关部门备案
登记，为其经销的农资产品申请二维
码，打在产品外包装上，并规范制作农
资经营台账。

玉米种植户点赞农资打假

“幸亏检察院为我们追回农用变
压器，才保住了小麦灌溉。”站在田埂
上，望着丰收在望的金色麦浪，河南省
淅川县李湾村农民李吉先一脸笑意。

李湾村是当地有名的产粮村，全
村 1700 余 亩 基 本 农 用 地 ，配 套 有 机
井、变压器、硬化水渠等灌溉设施，能
源源不断地提供灌溉用水，保障农田
高产。2025 年 3 月初的一天，李吉先
在为干旱的麦苗浇水时发现，灌溉机
房的变压器不翼而飞。他立即联系驻
村涉农检察专员，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灌溉期一天也耽误不得！”淅川
县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引导侦查。公
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趁

夜撬门进入机房，剪断电线，把变压器
装上小型农用车拉走，准备拆解后当
废品卖掉。公安机关人赃并获，价值
10 多 万 元 的 变 压 器 又 装 回 灌 溉 机
房。5 月 9 日，淅川县检察院以涉嫌盗
窃罪对张某、王某提起公诉，案件正在
审理中。

据了解，为配合淅川县开展的保
“三电”（指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
护“三农”、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今
年 2 月，淅川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农业
农村局出台《关于护农检察“245”机制
联系服务实施意见》。其中的“2”指

“两员”联动，在全县 17 个乡镇、街道
聘请 17 名科级干部作为涉农检察联

络员，检察机关为其“一对一”指定 17
名涉农检察专员，两员共同收集社情
民意、案件线索；“4”是在各乡镇悬挂
公示牌，开展专项监督、实地走访、重
点座谈等四项措施；“5”是分析研判、
线索分流、涉农案件联席会议、线索办
理反馈、联络员督导五项机制。

淅川县检察院还推动农业农村、
市场监管、电力等部门对县域农田水
利灌溉工程及配套设施进行全面排
查，对发现的工程设施老化、配套设施
不完善、管理维护不到位等问题督促
整改。截至 6 月 20 日，淅川县已更换
农用变压器 5 台，更新农用水泵 32 个、
维修机井 23座，维修灌溉渠 42公里。

失而复得的变压器


